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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法規》 
試題評析 

今年是第一次採行申論題與測驗題混合考題。申論題部分，第一題考營所稅之相關規定，內容皆為傳統的考

試重點，第二題前半段為營業稅之計算，也是很典型的考題，後半段 5％代徵人之規定，略有超出會計師考試

範圍之嫌疑，是今年唯一可能失分的考題。測驗題部分，除了部分題目比較細瑣，其餘都不會太難，只要是

細心的同學，要答對 9成以上的考題是很容易的。 

本年度考題，程度好的同學可以拿到 90 分以上沒有問題，程度中等的同學也可以拿到 75 分以上。可說是近

年來稅法該科最容易及格的一次考試。 

 

甲:申論題 

一、台北公司會計年度採曆年制，其 94年以前 5年並無虧損。下列為 94年度及後續年度發生之部分事項（金額

以新台幣為單位）： 

(一)該公司於 94年 5 月 1 日購入機器一部，支付成本$6,000,000，依所得稅法規定，其殘價為成本之十分之

一，採定率遞減法並依法定耐用年數 8年計提折舊（折舊率 25%）。 

(二)94年 7 月 1 日，購入小客車一輛，供總經理使用，共支付成本$3,600,000，採平均法並依法定耐用年數

5年計提折舊。台北公司於 96年 6 月 30 日以$1,600,000 出售該小客車。 

(三)本年度分期付款銷貨（即約載分期付款售價）$10,000,000，其現銷價格為$8,000,000，銷貨成本為

$6,500,000，採普通銷貨法認列當期銷貨損益，期末應收分期帳款金額為$6,000,000，未實現之利息收

入為$800,000。 

(四)假設台北公司 94年度未經調整捐贈限額前之課稅所得（即各項收入及利益減各項費用及損失後之餘額，

包括未調整限額前之捐贈在內）為$4,800,000。該公司除政治獻金外，並無其他捐贈。94年度之捐贈包

括對某一參選人政治獻金$200,000；對兩個政黨分別獻金$180,000 與$160,000。接受獻金之政黨，其上

次立法委員選舉之平均得票率分別 2.3%及 5.2%。 

請依上述資料回答下列問題：（請按所得稅申報時自行依法調整後金額回答，並列出計算式）（25 分） 

(一)申報 94年度所得稅時，該機器之折舊金額為何？ 

(二)申報 94年度所得稅時，該小客車之折舊金額為何？ 

(三)申報 96年度所得稅時，該小客車之出售資產損失為何？ 

(四)申報 94年度所得稅時，應收分期帳款可提列呆帳上限金額為何？ 

(五)申報 94年度所得稅時，捐贈金額為何？ 

【擬答】 
(一) 

1.根據所得稅法第 51 與營所稅查核準則 95 條規定，機器設備採用定率遞減法計算，每年折舊等於成本扣除累計折舊後乘

上折舊率 

2.由上可知，台北公司 94年度機器折舊費用為： 

（600 萬-0）×25％×8 月÷12 月＝100 萬 ＃ 
參考資料：許美君講義第二回營利事業所得稅 P26說明與範例 

(二) 

1.根據營利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5 條規定，營利事業購置乘人小客車，自 93年 1 月 1 日起，計算折舊之成本以 250 萬

為限。 

2.根據所得稅法第 54 條與營所稅查核準則規定，機器設備採用平均法計算折舊，每年折舊等於成本扣除殘值後除以耐用

年限。 

3.由上可知，台北公司 94年度小客車之折舊金額為： 

(1)小客車殘值：250 萬÷(5+1)年=416,667 
(2)小客車當期折舊：(250 萬-416,667)÷5年×6 月÷12 月=208,334 ＃ 

參考資料：許美君講義第二回營利事業所得稅 P26說明與範例 

(三) 

1.根據所得稅法 51-1 條規定，小客車如於使用後出售，或毀滅、廢棄時，其收益或損失之計算，仍應以依所得稅法規定

正常折舊方法計算之未折減餘額為基礎。 

2.由上可知，台北公司 96年出售小客車時，出售損失計算如下 

(1)依據實際成本 360 萬計算之殘值＝360 萬÷(5+1)年=60 萬 
(2)依據實際成本 360 萬計算之每年折舊=(360 萬-60 萬)÷5年＝60 萬 
(3)台北公司 96/6/30 出售時小客車帳面價值＝360 萬-2×60 萬＝24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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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出售損失為：160 萬-240 萬＝80 萬　   ＃ 

參考資料：許美君講義第二回營利事業所得稅 P26說明與範例 

(四) 

1.所得稅法 49 條、施行細則第 47 條與查核準則 94 條對於備抵呆帳之規定如下： 

(1)備抵呆帳餘額，最高不得超過應收帳款及應收票據餘額之 1%。 

(2)營利事業依法得列報實際發生呆帳之比率超過前款標準者，得在其以前三個年度依法得列報實際發生呆帳之比率平

均數限度內估列之。 

(3)營利事業採用普通銷貨法計算所得時，其約載分期付款售價與現銷價格之差額部分之債權，不得提列備抵呆帳。 

2.由上可知，台北公司 94年度應收分期帳款依據 1％計算之上限金額如下： 

[600 萬-80 萬（未實現利息收入）]×1%=52000 元        ＃ 
參考資料：許美君講義第二回營利事業所得稅 P23-P25說明與範例 

(五) 

1.政治獻金法對於營利事業捐贈之規定如下： 

(1)依規定對政黨、政治團體及擬參選人捐贈者，得於申報所得稅時，作為當年度費用或損失，其可減除金額不得超過

所得額 10%，總額並不得超過新臺幣 50 萬元。 

(2)於對政黨之捐贈，政黨推薦之候選人於該年度立法委員選舉之平均得票率未達 2%者，不適用之。 

2.查核準則第 79 條規定，捐贈限額之計算公式為經認定之收益總額 (營業毛利、分離課稅收益及非營業收益) –各項捐費 
(包括對政府之捐贈、不包括對於公益團體之捐贈)÷(1+10%)×10% 
3.由上可知，台北公司 94年度可認列之捐贈費用計算如下： 

(1)對於政黨之捐贈，接受捐贈之政黨立委選舉的得票率皆高於 2％，符合政治獻金法之規定。 

(2)依公式計算之限額＝(480 萬+20 萬+18 萬+16 萬)÷(1+10%)×10%=485455 
(3)實際捐贈之金額為 54 萬，高於上限規定，僅能列報 485,455 元   ＃ 

參考資料：許美君講義第二回營利事業所得稅 P15說明與 P50 範例 

 
二、請回答下列問題： 

(一)某甲經營便利商店，7、8兩月份之銷售額（無免稅項目）為 500 萬元；進項稅額為 10 萬元，惟其中包

括購買冷凍設備（耐用年限 5年）而支出的營業稅 4萬元，員工慶生禮物而支出的營業稅 1萬元；請問：

某甲所經營的便利商店當期應納或溢付稅額為多少？（請列計算式）（10 分） 

(二)某乙經營進出口貿易公司，11、12 月份出口金額為 1000 萬元，已支付之進項稅額為 30 萬元。另 11、12

月份進口彩色電視機 100 台，每台完納貨物稅後之價格為 1萬元。請問：某乙所經營的貿易公司當期應

納或溢付額額為多少？（請列計算式）（10 分） 

(三)稅捐稽徵法第 6章罰則訂有對「代徵人」違法時之處罰規定，請問：我國現行各種稅目中，有那些稅目

設有「代徵人」之規定？（5分） 
 
【擬答】 
(一) 

1.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對於營業稅之相關規定如下： 

(1)該法第 15 條規定：營業人當期銷項稅額，扣減進項稅額後之餘額，為當期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 

(2)該法第 19 條規定：酬勞員工個人之貨物或勞務為不得扣抵之進項稅額。 

2.由上可知，某甲經營之便利商店，當期營納或溢付營業稅款計算如下 

500 萬×5%（銷項稅額）－（10 萬－1萬）=16 萬元 
(二) 

1.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之相關規定如下： 

(1)該法第 1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勞務及進口貨物，均應依本法規定課徵加值型或非加值型之營業稅。 

(2)同法第 16 條規定：貨物如係應徵貨物稅或菸酒稅之貨物，其銷售額應加計貨物稅額或菸酒稅額在內。 

(3)同法第 7條規定：外銷貨物之營業稅稅率為零。 

2.由上可知，乙公司當期應納或溢付營業稅款總計如下： 

(1)若假設 30 萬進項稅額，以包括進口貨物之稅額，則應納（溢付）稅額為 

A.100台×1萬×5%（進口貨物）+1000×0%（外銷零稅率）-30萬（進項稅額）＝（25萬） 
B.申請退稅款上限為 1000萬×5%=50萬＞25萬，故溢付之 25萬營業稅稅款可在當期申請退回。 

(2)若假設 30 萬進項稅額不包括進口貨物之稅額，則應納稅額為 

A.100台×1萬×5%（進口貨物）+1000×0%（外銷零稅率）-(30萬+5萬（進項稅額）＝（30萬） 
B申請退稅款上限為 1000萬×5%=50萬＞30萬，故溢付之 30萬營業稅稅款可在當期申請退回。 

參考資料：許美君講義第二回營利事業所得稅 P7 及 P15說明與範例 

(三) 

1.我國現行各種稅目中，有關於代徵人之規定如下： 

(1)營業稅法第 20 條規定：進口貨物應課徵之營業稅由海關代徵，相關徵收程序與救濟都準用關稅法相關法規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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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貨物稅條例第 23 條規定：進口應稅貨物，納稅義務人應向海關申報，並由海關於徵收關稅時代徵之 

(3)菸酒稅法第 12 條規定：進口應稅菸酒，納稅義務人應向海關申報，並由海關於徵收關稅時代徵之 

(4)娛樂稅法規定：娛樂稅之代徵人，為娛樂場所、娛樂設施或娛樂活動之提供人或舉辦人 

(5)證券交易稅條例第四條規定之代徵人如下： 

A.有價證券如係經由政府主管機關核准從事承募、代募、承銷、代銷有價證券業務之承銷人買賣者，其代徵人為承
銷人。 

B.有價證券如係經由政府主管機關核准在證券交易所場內從事代客買賣之經紀人代為買賣者，其代徵人為經紀人。 
C.有價證券，如係由持有人直接出讓與受讓人者，其代徵人為受讓證券人。 

2.期貨交易稅條例：期貨交易稅由期貨商於交易當日，按規定稅率代徵，並於代徵之次日，填具繳款書向國庫繳納之。 

參考資料：美君會計師講義第四回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 P14、高普考講義第四回貨物稅、菸酒稅與其他各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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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題詳解 
1.B：營所稅查核準則第 83條 

參考許美君老師上課課堂補充 
2.C：12萬授課鐘點費（演講鐘點費才有 18萬免稅之規定）+20萬國科會計畫主持人 

參考許美君老師第一回講義第二章個人綜合所得稅 P40 
3.B：所得稅法施行細則第 82條 

參考許美君老師第一回講義個人綜合所得稅 P37 
4.C：個人綜合所得第 17條稅特別扣除額 

參考許美君老師第一回講義個人綜合所得稅 P46 
5.D：參考許美君老師第一回講義第二章個人綜合所得稅 P23 
6.A：參考許美君老師第二回講義營利事業所得稅 P16 
7.A：參考許美君老師第二回講義營利事業所得稅 P21 
8.D：所得稅法 66-6之規定 

參考許美君老師第二回講義兩稅合一 P56 
9.A：所得稅法第 114條之規定 

參考許美君老師第二回講義所得稅之稽徵 P82 
10.B：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1條規定 

參考許美君老師第四回講義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P8-12 
11.B：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7條規定 

參考許美君老師第四回講義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P7 
12.C：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51條 

參考許美君老師第四回講義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P23 
13.A：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40條規定 

參考許美君老師第四回講義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P21 
14.B：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條規定 

參考許美君老師第四回講義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P5 
15.D：參考許美君老師第三回講義土地稅法 P42-43 
16.A：參考許美君老師第三回講義土地稅法 P51-52 
17.C：參考許美君老師第四回講義稅捐稽徵法 P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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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題詳解 
18.D:稅捐稽徵法 28條 

參考許美君老師第四回講義稅捐稽徵法 P56 
19.C：稅捐稽徵法 45條 

參考許美君老師第四回講義稅捐稽徵法 P61 
20.A：稅捐稽徵法 22條 

參考許美君老師第四回講義稅捐稽徵法 P52 
21.C：稅捐稽徵法 1-1 

參考許美君老師第四回講義稅捐稽徵法 P45 
22.D：遺產與贈與稅法第 16條 

參考許美君老師第三回講義遺產與贈與稅法 P9 
23.D：遺產與贈與稅法第 13、19條 

參考許美君老師第三回講義遺產與贈與稅法 P14、17 
24.B：遺產與贈與稅法第 20條、土地稅法第 28-2 

參考許美君老師第三回講義遺產與贈與稅法 P11、土地稅法 P46 
25.C：遺產與贈與稅法第 17條 

參考許美君老師第三回講義遺產與贈與稅法 P12 

 
 


